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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件 

桂交法规发〔2017) 156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 
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通知 

各市交通运输局，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为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水平，促进全区交通工程质量

安全行政处罚权合法、合理、公平、公正、公开，维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方案（ 2 016-2 020 年）》精神，结合我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

行政处罚工作实际，我厅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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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件公开发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卜
！!
 
 

建设单位要求施

工单位压缩合同

约定的工期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五条：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工期不足一年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要求施工单位压缩合同约定工期一年及以上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00元以上 

5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户
、
 
 

'
 
	

2
  

建设单位将拆除

工程发包给不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

的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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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损
  

(
K
 正
的

担

产
令

5
0
 

 

生

责
上
失
 

理
期
一
兀
依
 

管
限
万

，
 
 

条
改
以

法
 

例
 
下

承
 

程
五

万
造

任

建

第

，
罚
赔

设
五

处
款

偿

安
条
一
兀
成

。
 
 

工
十

2
0
 责
 

情节一般 
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

工单位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拆除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超过二级拆除资质单

位限额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00元以上 

4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拆除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超过三级拆除资质单

位限额5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 

情节严重 

拆除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超过二级拆除资质单

位限额3000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400000元以上 

5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拆除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超过三级拆除资质单

位限额1500万元以上的 

Q
J
 
 

工程监理单位未

对施工组织设计

中的安全技术措

施或专项施工方

案进行审查 

生
 
：
的
一兀
节

至

，
 
 

安
七
改
功

，
，
失
  

(
K
 正
整
以

低
书

偿

程
十
未
处
款

级

损

全
条
正
万

情
直
的

例
改

业
一
兀
降

证
赔

产
责

’
以
严
吊

依

管

令
责
上

重
销
法

条

期
停
万

，
质
担

理
限

令

3
0
 

承

建

)
 
；
顿
下

资

．
，
责

工
五

期
并

罚
等
成

。
 
 

设

第
逾

’
的
质
造

任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审查，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般 

未对5个以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情节较重 
未对5个以上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

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造成一般事故，且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25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情节特别

严重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

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造成较大及以上事

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5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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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土族‘宜：怡｛互立通丫程质量安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亡」 

序 飞5'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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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一般 

单一合同段发现安全事故隐患不足10处， 

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

工，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隐患参照《广

西壮族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关于印发广

西公路水运工程建

设重大事故隐患清

单的通知》（桂交

建管发〔2016) 
114号）附件1 

发现存在较大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

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且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情节较重 

单一合同段发现安全事故隐患10处及以 

上，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

施工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

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且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情节严重 

单一合同段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

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造成较大事

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25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情节特别

严重 

单一合同段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 

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造成重大及 

以上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5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5
  

拒
止
单

关
 

不

施
位

主
 

整
 
未

管
 

工
或

，
时
门

单

不
监
向

报

位
停
理

有
告

施
改

工
及
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10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造成一般及以上安全

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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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口 

序 、：于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 厂 	‘  

． 

6, 

一： 

. 

‘少； 

工程监理单位未

依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实施监理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七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

施监理，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法
较
 
规

大
 
和
事
 
工

故
 
程

，
 
建

且
 
设

经
 
强
责
 
制
令
 
性
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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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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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正
 

未

施

逾
 
依
监

期
 
照
理

未
 
法

，
改
 
律
造
正
 
、
成
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25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参照《公路工程施

工监理规范》 

(JTG Gb0-

2016) 

情节特别

严重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

施监理，造成重大及以上事故，且经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5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7 

为建设工程提供

机械设备和配件

的单位未按照安

全施工的要求配

备齐全有效的保

险、限位等安全 

 	设施和装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五十九条：责令限期改
正，处合同价款1倍以上3倍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具有安全隐患，有可能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1倍以
上2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具有安全隐患，有可能造成较大及以上事故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3倍的
罚款 

8
  

出租单位出租未

经安全性能检测

或经检测不合格

的机械设备和施

工机具及配件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责令停业整顿， 
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出租未经安全性能检测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
具及配件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出租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
件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9 

施工起重机械和 

Ilk. k., 龙王准拿 

整体提升脚手架》第六十一条：责令限期改 

架霎霎荔臭驴焉款处霭；；黯甜0 

拆卸单位未由专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情节一般发现未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0元以上 
60000元以下的罚款 

攫藻二：勺情节较重摹翼需「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造成一般 
责令限期改正，处6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业技术人员现场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件奋釉丽 p.,. 	几一～一 	’～ 澎云从王巨贝首1会贡”士。 

一 一 一 情节严重 ,__'_了u 
‘门 ～ 一  
艇攀，谈专立乞闷李发现未由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监督，造成较大 

_l-里二北1,c.'r., 'i-4七 I.'多 JJflI 	”旦产伪议八 
及以上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8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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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行政处ijJ自由裁量标准 

…序号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量化标准 备注 

1
 
0
 

 

…

…
 

和
架
式

、
具
或

机

脚
自

安
未
证

证

起
提
板

设
单
合

虚

工
体
模
设

卸
检
具

械
手

升
装

出
明
明

施

整

、
架
拆
自

出

重

升
等
施

位
格
假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责令限期改

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出具虚假证明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造

成较大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80000元以上 

9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情节特别

严重 

未出具自检合格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造

成重大及以上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1
 

『
土
 

…
 

 

和
架
式

、
施
全
理

机

脚
自

安
未

行

，
 
 

械
手
升
装
向

安
办

起
提
板
设
单

位
说
手

工
体
模
设

卸
单

用
交

重

升
等
施

位
进
明
续

施
整

、
架
拆
工
使
移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一条：责令限期改

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移交

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移交

手续，造成一般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移交

手续，造成较大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80000元以上 

9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情节特别

严重 

未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办理移交

手续，造成重大及以上事故的 

责令停业整顿，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资质证书 

1
 
2
 

 

…
 

 

施工单位挪用列

入建设工程概算

的安全生产作业

环境及安全施工

措施所需费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三条：责令限期改

正，处挪用费用20％以上50％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情节一般 挪用金额50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用20％以

上30％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挪用金额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用30％以

上40％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挪用金额10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用40％以

上50％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挪用金额150万元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挪用费用50％的

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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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工程质量安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口 

序 '1于 违法种类 法律依据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13 

施工单位施工前

未对有关安全施

工的技术要求作

出详细说明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一般 

发现施工前未对1-3处有关安全施工的技 

术要求作出详细说明，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发现施工前未对4-6处有关安全施工的技 

术要求作出详细说明，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发现施工前未对7-9处有关安全施工的技 

术要求作出详细说明，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80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发现施工前未对10处及以上有关安全施工 

的技术要求作出详细说明，且经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4 

据

和
节

’
取
工
市

工
未

位
工

境
的

现
安
或
的

工
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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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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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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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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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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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施
封

工
同
围

气
施

应
施

区
的

行

根

段
季

化

采
施
城
设

场

挡

未
阶

及
变

场
全

在
建
现
围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一般 

发现1-3处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或未

实行封闭围挡，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发现4-6处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或 

未实行封闭围挡，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发现7-9处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或 

未实行封闭围挡，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80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发现10处及以上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 

施或未实行封闭围挡，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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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工单位在尚未

竣工的建筑物内

设置员工集体宿

舍的处罚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情节一般 
发现1-5个床位，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四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较重 
发现6-10个床位，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发现11-15个床位，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80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发现15个以上床位，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6 

施
建
合
 
工
的

安
 

位
时

不
要

在
搭
符
求

工
场
筑
使

单
临
物

用

施
现

建
全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一般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1-3处建筑物不符合安

全使用要求，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4-6处建筑物不符合安

全使用要求，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情节严重 

{
 
 施工现场！晦时搭建的7-9处建筑物不符合安

全使用要求，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80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施工现场临时搭建的10处以上建筑物不符 

合安全使用要求，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90000元以上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17 

施工单位未对因

建设工程施工可

能造成损害的毗

邻建筑物、构筑

物和地下管线等

采取专项防护措

施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四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安全事

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情节一般 
发现1-3处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且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50000元以上 

7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发现4-6处处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且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70000元以上 

8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发现7-9处处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且经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80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

严重 

发现10处以上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且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90000元以土 

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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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施工单位的安全

防护用具、机械

设备、施工机具

及配件在进入施

工现场前未经查

验或查验不合格

即投入使用 

生
责
的
一
兀
节
至
全
责

追

全
 
：
正
万

情

直
安

接
定
的

程
五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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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限

责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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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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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刑
法

理

期
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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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事

承

条
改

停
万

’
质
构

，
责
担

例
 
业
一
兀
降

证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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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
 
 

(
’
正

整
以

低

书
犯
照

任

俏

设
六
逾

’
的
质
造
的

法
造

仟

建
第
 
；
顿

下

资

，
罪
刑

．，
责
 

情节一般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

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投入使用，且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备
  

、
投
 
机

入
 
械
使
 
设

用
 
、
且
 
施
经
 
工
责
 
机

令
 
具
限
 
及
期
 
配
改
 
件
正
 

安
查
逾
 
全

验

期
 
防

不
未
 
护
合
改
 
用
格
正
 
具
即
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各、施工机具及配件

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

即投入使用，造成安全事故，且经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19 

位
或

施
整

、
架

施
经

合

机
脚
自

工
验
格

械
手
升

使

验
工

体

模
设

单
收

的

和
架
式

用
收

起
提

板
设

未
不

重
升

等
施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使用未经验收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

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且经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使用验收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

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且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施工起重机

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

施，造成安全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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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发现1-3套设施，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发现3套以上设施，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一般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情节严重 
造成较大及以上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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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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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五条：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降
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
书；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
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情节一般 
发现1-4处，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0000元以上 

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发现5处以上，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50000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一般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 

情节严重 
造成较大及以上事故，且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顿，并处200000元以上 

300000元以下的罚款；移送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降低其资质等级 

生产事故等级每上
升一级，降低一级
资质等级，直至吊
销资质证书 

作业人员不服管
理、违反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冒
险作业造成重大
伤亡事故或其他
严重后果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六十六条第二、三款：施
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

刑事处罚的，处2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
限给予撤职处分；自刑罚执行
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施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情节一般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造成一般事故的 

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较重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造成较大事故的 

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

款 

22 
情节严重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造成重大事故的 

处10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特别
严重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处150000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造成特别重大事故的 

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 

款 

注：1、表中“以上”不包含本数，“以下”包含本数； 

2、本标准只对行政处罚进行规定，不涉及当事人承担的其他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3、行政处罚案件中有法定减轻、从轻、从重情节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裁量。 

, 
	

第 8 页，共 8 页 
	 ・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7 日印发 


	Page 1
	Page 2
	Page 3
	Page 4
	Page 5
	Page 6
	Page 7
	Page 8
	Page 9
	Page 10
	Page 11

